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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单位、部门： 

根据工作需要，经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，聘任下列同志分别

担任相关职务（按学校处级机构设置排序）： 

史建梁同志任财务处处长、国有资产管理处处长 

李文杰同志任基建处处长 

雍海龙同志任后勤管理处处长 

张正同志任软件工程学院、网络安全学院院长 

朱勇同志任计算机工程学院院长 

张国印同志任理学院院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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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同志试用期一年，自 2018 年 1 月 16 日党委常委会决定

之日算起。原任学校相关职务自行免除，不另行文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陵科技学院 

2018 年 1月 24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
金陵科技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月 24 日印发   


